
《 2014 年藥劑業及毒藥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辯論及表決安排 

第 I項辯論  ：  沒有修正案的條文 ─ 第 1至 5、 8、 9、 11、 14、 16至 19、 21、
22、27、28、29、31至 42、44、45、47、48、50、51、53、54、
56、 57、 60、 61、 63、64、 68、 69、 71及 72條 

表決 ：  一併表決上述條文納入條例草案 

第 II項辯論  ：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(“局長 ”)提出修正案的條文 ─  第 6、7、10、
12、13、15、20、23至 26、30、43、46、49、52、55、58、59、
62、 65、 66、 67及 70條  

就原條文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  

第 6、 7、 49及 52條  

- 分別修訂《藥劑業及毒藥條例》 (第 138章 )(“《條例》 ”)新訂的第 4B(6)條及

第 5(2)條 ， 以 及 《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規 例 》 (第 138章 ， 附 屬 法 例 A) 新 訂 的

第28A(6)及 30B(5)條：  

(i) 規定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 (“管理局 ”)／管理局秘書除了在正常辦公

時間內於其辦事處提供《行為守則》、《執業守則》、藥劑師名冊、《生產

質量管理規範指引》和獲授權人名冊供公眾免費查閱外，亦須以其認為

合適的其他方式提供該等文本以供查閱；及  

(ii) 訂明藥劑師名冊及獲授權人名冊的用途，以確保符合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
條例》 (第486章 )附表 1所述的保障資料原則；  

第 20(7)、 25(1)、 46(5)及 52條  

- 分別修訂《條例》第 25(5)及 30(1)(aa)條及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》第 26(6)條
和新訂的第30F(6)條，訂明可向藥劑業及毒藥上訴審裁處提出上訴的情況；

第 30條  

- 修訂《條例》新訂的第34A條，在第 (2)款中刪去 “按照追討罰款的相同方式 ”
而代以 “作為民事債項 ”，以反映政策原意，即法庭命令沒收的金額屬補償

性質，而且符合追討費用的概念。另外，為免生疑問，加入新訂的第 (3)款，

訂明新訂的第 34A條不影響法院根據《刑事案件訟費條例》(第 492章 )就根據

《條例》定罪的刑事個案作出訟費命令的權力，以及訂明《刑事案件訟費

條例》及其 附 屬 法 例 的 相 關 條 文 將 繼 續 適 用 於 這 方 面 的 事 宜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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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5條  

- 修訂該條第 (5)及 (8)款及加入第 (6A)款，以修訂《規例》第 33條，旨在讓 製 造 商

在 儲 存 製 成 品 樣 本 方 面 有 一 定 彈 性；  

第 70條  

- 因應當局根據《2014年毒藥 表 (修訂 )規例》及《2014年毒藥表 (修訂 )(第2號 )
規例》而在《毒藥表規例》(第 138章，附屬法例B)附表的毒藥表第 I部A分部

內加入 11種新物質，修訂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》新訂的附表 10(毒藥表 )，以

加入該11種新物質，並作若干行文修訂；及  

第 10、12、13、15(11)、20(6)、23、24、26、43、58、59、62、65、66及67(1)條

- 均屬行文或技術上的修訂，旨在令中英文文本或不同條文的行文一致、符合

現行的法律草擬習慣、反映現行做法或改善表達方式。  

表決 ：  一併表決上述修正案 

第III項辯論 ：  局長提出的新條文 ─ 新訂的第 63A條  

- 因應局長就第 55條的修正案，加入新訂的第 63A條，以修訂《藥劑業及毒藥

規例》第40條，訂明違反豁免條件的罰則。  

表決  ：  表決上述新條文  

第IV項辯論 ：  附表  

表決 ：  表 決 附 表納入條例草案  

 
局長修正案  

(已 於 2015 年 1 月 14 日 隨 立 法 會 CB(3) 349/14-15 號 文 件 發 出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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